
产品设计艺术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管理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设计艺术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的建设与管理水平，规范实验

中心的运行与管理，对实验中心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指导和执行标准，根据《江南

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江南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以及《江南

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考核办

法。 

一、各实验室管理负责及管理人员在设备安全、教研服务、日常管理、内部

保洁及后续建设等多方面对所在实验室负有工作责任。 

1.在安全管理方面，勤于检查设备和水电，严格执行安全操作流程，严格执

行安全用电规章。不留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并做好记录，及时汇报。 

2.严格实行作息制度。做到不无故缺席，不迟到，不早退。如果需请假，一

天以内的，须向实验中心主任请假并登记批准；超过一天的，须向主管院长汇报

并批准。请假时须提交保证教学运行的方案。 

离开岗位 30 分钟以上，须在室外软木墙上填写去向及联系电话，以便师生

联系。 

3.在日常管理方面，要做好上课的开放工作。设备方面：管理有序，运行良

好（有损坏及时报修），使用登记台帐清晰。环境方面：清洁卫生整齐。 

二、学院对实验室管理的绩效通过考核进行评定，包括日常管理、师生满意

度评价、年度工作小结或汇报。 

1.日常管理检查。由学院实验中心联合学院办公室进行考核（考核指标已附

表），每学期按月度实施检查评分。 

2.师生满意度评价。由学院实验中心联合学工办、教务处组织相关学生进行

集中问卷评价，并向系部主任、责任教授、相关授课教师进行问卷投放，内容包

括规范管理与教学开放等。 

3.年度工作汇报。实验室管理老师就年度的工作汇报，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汇报。 

三、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不合格，具体包括： 

1.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1次，一般事故 2次（按学校相关规定认定）； 

2.对实验室保管的设备遗失，存在瞒报等情况； 

3.未按学院要求进行相关的建设及管理，多次告知均无效； 

4.专职教师，无故矿工或多次迟到，未履行请假手续，以致发生严重教学事

故或造成不良影响的； 

5.工作期间，擅离岗位或做与专职工作无关的事情，严重影响教学开放的，

经告知未有改善的； 

6.师生满意度评价差，经过沟通未有改善的。 

四、相关考核结果将作为下一聘期聘任或调整岗位的依据。针对考核中出现

的问题，应组织相关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确认情况的，由实验室主任或主管

院长进行谈话。 

五、年度建设绩效考核较好的，可以在下一学年申请新的专项支持实验室进

一步建设，年度考核不好或出现本办法第三条情况之一者，视情况严重程度绩效

津贴适当下浮，直至调离工作岗位。 

六、兼职管理实验室老师的聘期一般为 2年。由所在系部提出建议人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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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审批同意后参照本办法执行。 

 

 


